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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安〔2015〕375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2015 年交通 
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、

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，广州港务局，珠海、汕头、惠州、潮州市港

口管理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航运集团：  

现将《2015 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2015年交通运输安全生

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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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 

 

2015 年安全生产工作总体要求是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、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交通运输部、省

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，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，推

进交通运输安全体系建设，着力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

实，全面落实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，扎

实推进“平安交通”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开展交通运输安全

生产风险管理，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，坚

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继续夯实基层、基础、基本功，推动交

通运输科学发展安全发展。重点抓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创新安全监管机制体制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

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“依法治国”精神，积极探索研究

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，推进依法治安。按

照交通运输部《关于推进交通运输安全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，推进建

立“法规制度、安全责任、预防控制、宣传教育、支撑保障”为

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新体系。按照交通运输部印发《交通运输部

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试行安全生产风险管

理，并作为“平安交通”建设的重要内容；按照《广东省全面深

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加快全省交通运输行

业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探索，进一步抓好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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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约谈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办

法》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实施细则》等相关

制度落实，进一步推进“一岗双责”，完善行业安全监管责任目标

的考核机制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。 

二、开展重点区域安全生产攻坚工作，夯实基层安全基础 

根据国家和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以及省安委会决定，开展安

全生产重点区域攻坚整治工作。主要目的是力争通过重点治理，

着力解决一些事故多发、安全基础薄弱或事故隐患问题突出的重

点区域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、机制体制建设、监管能力建设、

基础设施建设、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一个或几个重点问题，争取

通过省、市、县的共同发力，啃掉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些“硬骨头”，

实现夯实重点区域安全生产基层基础，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的目

标，并以点带面，促进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

好转。 

三、深化“平安交通”活动创建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

制 

按照交通运输部提出深化改革、务实创新、加快发展“综合

交通、智慧交通、绿色交通、平安交通”以及“平安交通是基础”

的总体要求，紧紧围绕“平安交通”创建，根据交通运输部印发

的《平安交通评价指标体系》细化指标，扎实推进“平安公路”、

“平安车站”、“平安航道”、“平安港口”、“平安工地”建设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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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相互交流学习、检查和评比等活动，推广好的做法，发挥

典型示范作用，有效推动创建活动开展，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

效。 

四、加快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实行企业安全生产状况

与行政许可及拓展业务挂钩 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的要求，推行安

全生产监管与业务许可挂钩的办法，各地各单位要研究明确有审

批事项岗位的安全责任，在资质许可、设计审查和开工审查时，

必须对其安全条件进行审查作专项说明，强化行政管理事项中的

安全条件把关。制定“硬招”拿出“实招”强化安全生产工作，

把交通运输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作为夯实基层安全基础

建设的主体工程，制订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，突

出制度对新形势的适应性、可行性、可操作性、系统性和前瞻性。

按照交通运输部要求，2015年全面完成全省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

产标准化达标任务。 

五、创新安全监督检查方式方法，完善行业安全生产督查检

查指南 

一是改革现行行业安全检查方式方法。在现有的综合检查、

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的基础上，建立重要时段例行检查与日常突

击检查方式、企业定期隐患自查和排查的安全监督检查新机制，

指导企业按照新安全生产法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对重大

隐患实施挂牌督办，跟踪监管，确保检查不走过场，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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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建立完善《广东省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技术专家库》。

按照专业分类逐步完善各类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技术专家库，为开

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。三是建立完善

《广东省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检查指南》。参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的标准要求，将检查指南分为：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港口营运、

城市客运、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五大个部分16个小项，进一步规

范交通运输行业安全检查的具体内容和标准。 

六、依法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行业安全监管的

有效性 

要依法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围绕健全安全管理机

构、完善安全生产制度，加大安全投入和排查治理隐患力度以及

加强员工教育培训等方面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定职责

和义务，建立自我约束、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。同时，要突出行

业安全生产监管重点，加强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，提高行业安全

监管的有效性。 

一是道路运输方面，在全省范围内实施道路运输行业安全

“四大工程”战略（即：强化道路运输行业安全基础工程、强化

道路运输安全源头治理工程、强化道路运输安全动态监管工程、

强化道路运输安全主题教育工程）。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

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管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等制度，

开展道路运输安全年活动，着力解决当前道路运输特别是长途客

运、货运、危险品运输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夯实和筑牢道路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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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安全基础。各地要以贯彻落实《广东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

超载治理办法》为契机，结合实际，尽快制定源头治超具体实施

办法，全面开展货物运输源头治理工作，优化完善治超监控网络

体系，加强治超站场规范化建设，督促各高速公路路政部门做好

高速公路入口阻截劝返工作，严格控制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进

入高速公路和大型桥梁。 

二是公路、水运工程建设方面，加大推进“平安公路”建设

力度、强化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，

大力抓好“防坍塌、防坠落、反三违”专项整治工作和《隧道施

工安全九条规定》的贯彻落实，实施公路安全生产防护工程，加

强公路安保、危桥改造、航道整治、渡口改造力度。按照《广东

省公路水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督促检查

建设单位加大安全投入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

生产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夯实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基础

性工作。完成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

意见》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实施

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公路安全生命防护

工程任务。 

三是水运安全生产方面，强化对“四类重点船舶”的安全监

管力度，重点加强琼州海峡的指导监督检查，按照《琼州海峡客

滚运输服务质量规范（试行）》，重点推进“轮班运营，定时发班”

方案的落实，逐步提高海峡运输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。按照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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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先、国内一流的标准，进一步优化琼州海峡客滚船舶结构，提

高船舶安全航行系数，指导做好全省老旧船舶运力更新工作。 

四是港口安全生产方面，以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为重点，

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进出口危险货物运输监管系统，加强对

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力度；针对运营客车过海检查的难点问题，着

手组织制定《广东省滚装客车港口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力争

列入广东省地方标准；高度重视琼州海峡的港口安全管理，重点

强化琼州海峡港口安全整治工作。 

五是安全生产执法方面，要切实加大安全生产法执法力度，

继续保持“打非治违”的高压态势，继续开展行业重点领域专项

整治活动，注重加强与公安、安全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开展

联合执法、综合执法，依法依规惩处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七、加强应急管理，提高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水平 

按照《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，制订

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暂行规范》和相关专项应

急预案；跟踪清远市佛冈县 “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

（广东）储备中心”的建设进度；充分利用交通运输工程企业施

工队伍兼职作为交通应急抢险队的作用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和应

急物资储备；加大交通运输行业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力度，充

分发挥交通移动通信指挥平台的作用；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

员的培训，开展行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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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安监司、省安委办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5 年 3月 24日印发  

 


